
 

  

 

 

 

徐 孟 君  

高 级 合 伙 人  

◆ 专 业 领 域   

◆ 工 作 经 历   

破产重整与清算、公司证券、民商事（行政）争议解决  

2005 年入职信达律师事务所，现任高级合伙人。  

徐律师曾主持或参与了深圳中南中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西

湖企业发展公司、深圳市深华运输总公司、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

司、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合和集团共同投资河源电厂项目等

数家国有大型公司的设立、改制、重组等工作。同时，徐孟君律师目前

担任了多家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，在公司法律顾问服务方面有丰富工作

经验。  

与此同时，徐孟君律师擅长处理各类诉讼案件，尤其在处理疑难复

杂经济纠纷诉讼案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同时徐孟君律师还擅长刑事

辩护，曾担任多起深圳重大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辩护人，均取得了令客户

满意的结果。 

 

 

 

 

◆ 教 育 背 景   

复旦大学，法律史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

南开大学，法学 

中国政法大学，宪政法学与行政法学 

 

 

 

 


